
莆环审〔2025〕15号
莆田市生态环境局关于莆田书峰（大蜚）

220千伏输变电工程（重大变动）环境影响

报告表的批复

国网福建省电力有限公司莆田供电公司：

你公司报送的《莆田书峰（大蜚）220千伏输变电工程（重大变动）环境影响报告表》（以下简称“报告表”)收悉，经审查，现批复如下：

一、莆田书峰（大蜚）220千伏输变电工程（重大变动）建设地点位于莆田市仙游县榜头镇、盖尾镇。工程建设内容包括：书峰-盖尾双回220kV线路部分调整，线路路径全长5.132 km，双回路架设，建设杆塔 28 基；配套建设光缆通信工程。目前该段线路工程已完成塔基基础建设和铁（杆）塔组立，尚未完成导线架设。项目总投资约744.8万元，其中环保投资35万元。

二、该项目建设总体符合相关规划，在严格落实报告表提出的各项生态环境保护措施后，本项目所产生的不利环境影响可以得到缓解或控制。我局同意报告表的环境影响评价总体结论和拟采取的生态环境保护措施。

三、主要污染物排放执行标准如下：
（一）线路工频电场强度、工频磁感应强度执行《电磁环境控制限值》（GB8702-2014）中要求。

（二）选用低噪声施工设备，加强施工机械和运输车辆的保养，减少机械故障产生的噪声；高噪声设备应远离居民点，并合理安排施工时段，加强施工过程管理。施工期噪声执行《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523-2011）限值要求。运营期线路噪声执行《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相应限值要求。

（三）临近木兰溪施工时，应切实将木兰溪水体污染防控要求贯穿施工全过程。

（四）施工场地和道路适时洒水，减少扬尘产生；施工期颗粒物排放执行《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2中无组织排放限值要求。

（五）做好固体废物的分类收集工作，及时清运、妥善处理施工期间产生的各类固体废弃物。

四、你公司应建立环保管理机构和制度，明确环保人员和岗位职责。项目建设必须严格执行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在启动生产设施或发生实际排污行为之前，应确保配套的环境保护设施和措施落实到位。项目建成后，应按规定程序实施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五、报告表经批准后，如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生产工艺或生态环境保护措施发生重大变动的，应重新报批。自批复之日起，如超过5年方决定开工建设的，报告表应重新报我局审核。

六、请莆田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支队做好该项目的“三同时”监督检查，莆田市仙游生态环境局落实属地原则，负责项目的日常监督管理工作。你公司应按规定自觉接受各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的日常监督管理。

                    莆田市生态环境局           

                           2025年8月19日         
抄送：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支队，莆田市仙游生态环境局，辽宁省环保集团辐洁生态环境有限公司。
莆田市生态环境局办公室　　       　       2025年8月19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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